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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政〔2018〕14号
 
 
霞浦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远洋渔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省政府《关于支持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九条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加快远洋渔业发展六条措施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扶持我县远洋渔业发展,推进海洋经济强县建设,结合我县实际,现提出如下措施:
一、加大现代远洋渔业支持力度
㈠总部设在霞浦或在霞浦注册设立独立法人机构并取得国家远洋渔业企业资格的企业（含原企业未享受县级补助的），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远洋渔业发展给予扶持。资金来源为中央、省、市、县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
㈡为促进本县远洋渔业企业发展壮大,鼓励国内外优质远洋渔业企业在霞浦设立总部,积极推动远洋渔船及船用装备的更新、改造和升级，逐步实现我县远洋渔船的专业化、标准化、现代化。对在霞浦实际到位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以上，远洋渔船总吨不少于5000总吨，且总部设在霞浦的远洋渔业企业，一次性给予奖励200万元；对在霞浦实际到位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以上，远洋渔船总吨不少于3000总吨，且总部设在霞浦的远洋渔业企业，一次性给予奖励100万元。
㈢扶持远洋企业加快装备更新。凡总部设立在霞浦或在霞浦注册设立独立法人机构并取得国家远洋渔业企业资格的企业，经农业部批准的远洋渔船及辅助船更新改造或新建的，远洋渔船单船总吨不少于1000总吨，县财政按渔船造价15%给予补助，单船补助最高不超过280万元，各级财政补助累计不超过单船总造价的50%。获得国家稀缺资源牌照的渔船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确定补助金额。
㈣鼓励远洋渔业企业运回自捕产品。对霞浦籍远洋渔业企业运回自捕产品在霞浦县港口上岸的，按海关报关单净重数量给予每吨200元补助每家企业每年补助不超过500万元；对非霞浦籍远洋渔业企业运回自捕产品在霞浦县港口上岸的，按海关报关单净重数量给予每吨100元补助，每家企业每年补助不超过200万元。
二、建设远洋渔业产业基地
㈠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快三沙口岸、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等配套设施建设，形成辐射海峡西岸的现代化水产物流平台，为我县和台湾远洋渔船来霞交易提供采购交易、冷链物流、加工配送、后勤服务等保障，拓展远洋渔业产业链，发挥联动效应，带动渔业经济实现跨越发展。
㈡支持企业在霞浦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建设水产品专用冷库，水产品冷库容量达到1.5万吨--3万吨（1.5万吨≤容量＜3万吨）、3万吨--5万吨（3万吨≤容量＜5万吨）、5万吨以上（容量≥5万吨）且列入进口水产品检验检疫备案库的，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对扩建、改造增容使库容达到上述相应规模且列入进口水产品检验检疫备案库的，按相应档次的50%给予一次性补助。
三、加大金融服务支持力度
㈠推动我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向上争取对霞浦县海洋重点产业、重点项目、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给予信贷规模和政策倾斜，力争涉海贷款增速高于全县贷款平均增速。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海洋经济产业特点，优化信贷审批流程，鼓励有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专营机构或专业支行，提高海洋经济信贷审批效率。
㈡拓展海洋金融抵押贷款业务。加大对远洋渔业和现代海洋产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创新在建船舶抵押融资模式，鼓励成长型海洋高新技术企业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范发展应收账款质押、存货质押、组合担保贷款等业务。
四、建立健全远洋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远洋渔业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船东、船长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严格实行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远洋渔业船位监测、标准化捕捞日志等管理措施;完善企业及船舶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安全风险防控和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五、附则
㈠本若干措施中第一条第㈡、㈢款的规定不予重复享受，且本若干措施有关奖励扶持条款与本级现行有效的其他经济发展鼓励扶持政策不予重复享受，按最高标准给予补助。
㈡受奖励企业（含渔船）自享受扶持补助之日起10年内迁离霞浦需全额退回补助资金。
㈢对企业或个人在申请政策资金过程中，有弄虚作假骗取、套取政策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政策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有权依法依规取消其申请补助资金资格，追回骗取、套取的财政资金。同时，有关部门可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27号令）的规定对当事企业、单位或个人予以处罚，并依法追究当事人和直接责任人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㈣本若干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二年，由县海洋与渔业局会同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霞浦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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